8.1.5 建筑内外均应设置便于识别和使用的标识系统。
1 达标自评
R达标；不达标
2 评价要点
标识系统是否具备如下特点：
1） 同一种类型标识信息区分信息的重要程度，在统一版面布置；			 R
是 
否
2） 不同类型标识信息版面单独设置；									 R
是 
否
3） 有无障碍设施空间环境中，设置有无障碍信息；						 R
是 
否
4） 导向标识信息系统应具有便于及时更新与扩充内容的可调整性。	     R
是 
否 
请简要说明标识系统的类型、位置和使用效果。
	标识类型：设置引导标识、安全疏散标识、无障碍标识、生态环保标识、朝鲜族文化特色标识及康养服务功能标识。
设置位置：建筑出入口、公共走廊、电梯厅、楼梯间、室外广场、停车场、景观节点、康养活动区及主要交通节点均合理布置，形成连续完整的标识体系。
使用效果：标识系统清晰易识别、便于使用，满足无障碍使用要求，提升人员通行效率与安全性；同时融合地域朝鲜族文化元素，强化文旅康养主题，助力绿色建筑人性化与舒适性达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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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）竣工总平面图；
2）标识系统设计文件。

实际提交材料：
	



